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日期均為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之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通函（「該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之
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界定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有關股東特別大會之補充資料。

除易永發先生外，所有其他董事均因其個人事務未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本補充公告旨在補充該公
告，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清濤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清濤先生（主席）、劉紅維先生（副主席）、陳福山先生及王
棟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謝文先生及李麗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士、易永發
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